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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委員會」工作小組
第一一九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日期：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（星期二）上午九

時三十分 

貳、地點：行政院經建會六一０會議室 

參 、 主 席 ： 謝 執 行 秘 書 發 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紀錄：陳雅萍、黃惠珠 

肆、出（列）席人員：如後附簽名單 

伍、會議結論： 

討論事項一：有關行政院交議財政部檢陳合作金

庫銀行擬具之「合作金庫銀行民營

化執行計畫」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請合作金庫銀行依與會學者專家及行政部

門所提意見，修正所擬民營化計畫書，尤

其針對以下重點加以思考規劃後，補充相

關資料後函送本委員會。 

一、有關政策任務去化後之配套規劃一節，

請就未來農、漁會轉存款及輔導業務，

俟全國農業金庫成立後，可能逐步移轉

於全國農業金庫辦理，以及信用合作社

之轉存款及輔導業務，在民營化後可能

回歸市場機制等影響下，該行存款流失

及業務消長情況，確實評估有利與不利

因素及對未來業務之影響，並提出因應

措施。此外該行規劃存款流失後，將發

行金融債券因應一節，亦宜評估所需發

行額度，並說明對該行流動性、資本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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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率及ＣＡＭＥＬＳ各項指標的影響，

以及比較民營化前後相關數據變動，提

具因應配套措施。 

二、為因應激烈的市場競爭，對民營化後組

織調整問題，宜加以規劃並提出方案，

俾利員工瞭解未來可能之變化。另民營

化後如何落實公司治理，亦請提出具體

說明。 

三、鑑於金融機構的大型化趨勢，宜對未來

可能面臨市場併購及經營權穩定問題，

加以思考評估因應方案，包括員工權益

問題亦宜妥處。 

四、該行規劃先以民股二千萬股辦理上市

後，再釋出公股一節，請該行補充說明

依證券交易相關法規申請上市辦理情

形，並揭露提供民股之持股者，以及可

能涉及證券交易相關法規之適法性說

明。此外請依據該行目前之淨值，對未

來上市後股價進行評估。 

五、請就未來公股釋出時規劃各種可能方案

或策略，其中倘員工認股意願低落時，

宜針對公股釋出對於市場可能的衝擊，

加以評估。 

六、為利該行民營化後能具有國際競爭力，應重

視風險管理能力，宜請參考國際性銀行作法

後，積極思考規劃相關作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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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事項二：研商訂定「國營事業民營化前轉投

資及民營化後公股股權管理暨民營

化相關公股處分要點」增修條文草

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決議：  

一、本案要點名稱，依理律法律事務所原擬文

字。 

二、本公股處分門檻以三％或新台幣五十億

元。可交換公債部分依財政部意見，加於

第十六點第二項。須有三家表達參與協議

之意願及繳交保證金之部分仍依理律法律

事務所原擬，文字再修正。 

三、本要點僅原則性規範，各部會可再依事業

屬性需要，另定標準作業程序，後續事宜

仍請理律法律事務所協助，原則上草擬一

份「公股處分標準作業程序」以供各部會

參考。 

四、本案已經是第三次討論，各部會若尚有意

見，請儘速於會後送理律法律事務所彙

整，預定於七月底前報院。 

 

陸、散會（中午十二時五十分） 

 


